
卫生部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卫医政发〔2009〕8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

生局：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

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

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要求，经研究，现就医师多点执

业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医师多点执业是指医师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从事诊

疗活动，不包括医师外出会诊。

二、医师多点执业实行分类管理：

（一）医师执行政府指令任务，如卫生支农、支援社区

和急救中心（站）、医疗机构对口支援等，由所在医疗机构

批准。

（二）多个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整合医疗资源、

方便患者就医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为目的，通过签订协议等

形式，开展横向或纵向医疗合作的，相关医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经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机关备案，医师

可以在开展医疗合作的其他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执业。

备案内容包括医师姓名、执业类别、职称、工作时间和执业



地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做好备案医师执业注册信息管理，

便于查询和监督。

（三）医师受聘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执业的，应当向卫

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的执业地点。

三、属于第二条第三项情形的，因涉及医师执业管理和

人事管理制度的重大调整，应当遵照《意见》提出的“先行

试点，逐步推开”的要求进行试点。

四、拟开展以第二条第三项为主要内容医师多点执业试

点的，应当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向卫生部提出申请，经批准

后实施。试点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医师受聘到其他医疗机构执业，应当经所在单位

和相关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在《医师执业证书》中增加执

业地点。

（二）医师受聘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执业应当符合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如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身体健康

状况、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等。

（三）医师原则上应当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执

业，地点不超过 3 个。

（四）医师在执业前，应当与受聘的各医疗机构就发生

医疗事故或者民事纠纷时的法律责任分担以及其他相关事

宜签订协议。



（五）试点必须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医师应当加

强自律；医疗机构应当做好人员和工作安排，并采取相关医

疗质量保障措施；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做好指导和监督检查。

（六）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发布医师需求信息，引导

医师合理流动，并鼓励医师主动自愿到基层和农村多点执

业。

（七）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多点执业医师的注册、

考核和监管，保证试点工作规范进行。

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和试点工作的有关情况，请随时反馈

我部医政司。

联 系 人：卫生部医政司医疗机构管理处 张文宝、李大

川

传 真：010-68792196

电子邮箱：mohyzsyljggl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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